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规程

第一条 为实现教学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促进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切实提

高教学管理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推进学院高职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成立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为充分

发挥其职能作用，明确职责范围，进一步加快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学校教学工作进行规划、咨询、指导、审议和监督，

并研究、决定学校教学管理和改革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委员、秘书长、秘书等人员组成。

主任委员由学校主管教学的校长担任。

副主任委员由学校教务处处长担任。

设秘书长、秘书若干名，秘书长由教务处副处长担任。

委员一般由各学院（部）主管教学的院长、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经验和教学管理经验的教

学业务机构和教学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教师担任。

第三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

1．评审、推荐重点（教改试点、品牌、特色等）专业；

2．审议（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其教学实施原则；

3．评审或推荐各级课程、教研、教学成果、教学奖励等教学类的项目，并组织检查、

验收；

4．审议（定）教材建设的相关问题；

5．对有争议的教学事故认定提供处理意见；

6．审议（定）与处理其他有关教学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四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采取结合教学实施例会制和平时动议制相结合的工作制

度。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每学年不少于召开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结合实际教学工作，研究教

育教学工作，总结成绩与带规律性经验，分析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由秘书长组织，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由教务处组织委员实

施。

第五条 本规程解释权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六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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